××投资基金××××年度托管报告
 
××投资基金：
根据我行与×××投资基金（简称“基金”）、××有限公司（基金管理人全称）（简称“基金管理人”）于××××年×月×日签订的《托管合同》，我行受托担任基金托管人。为保障基金资产的安全、维护基金的合法权益，我行严格按照监管部门有关要求，以基金为会计核算主体，独立建账，独立核算，办理托管账
户内资金往来清算业务，以专业经营的方式认真履行我行作为托管人义务。
现将基金××××年×月×日至××××年×月×日期间资金托管情况向基金及全体出资人报告如下：
一、基金账户情况
（一）托管账户
基金于××××年×月×日在我行开设账号为××的托管账户，托管账户为不可提现账户。账户基本信息如下：
户名：××××
账号：××××
开户行：××××
邮编：××××
地址：××××
（二）其他帐户
除托管账户外，基金还开设有下列银行账户（如基本户、募
集户及其他账户等）：
 
	序号
	户名
	账号
	开户行
	账户类型
	用途
	是否受托管人监管

	1
	
	
	
	
	
	

	2
	
	
	
	
	
	

	…
	
	
	
	
	
	


二、托管资金运作情况
期初余额：××××元。
本期支出发生额：××××元。
本期收入发生额：××××元。
期末余额：××××元。
（一）出资人实缴出资情况
报告期内，实际收到出资人缴纳的出资金额明细如下：
                                                     单位：元
 
	序号
	交易时间

	出资人名称
	本次实缴金额
	累计实缴金额

	1
	
	
	
	

	2
	
	
	
	

	…
	
	
	
	

	合计
	
	


（二）基金投资拨款情况
报告期内，基金对外投资拨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交易时间
	被投资企业名称
	收款人名称
	是否属于关联交易
	拨款金额

	1
	
	
	
	
	

	2
	
	
	
	
	

	…
	
	
	
	
	

	合计
	


（三）投资回收收入情况
报告期内，对外投资收回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交易时间
	付款人名称
	说明
	收入金额

	1
	
	
	
	

	2
	
	
	
	

	...
	
	
	
	

	合计
	


 
（四）流动性投资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基金闲置资金未到期理财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产品名称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投资金额

	1
	
	
	
	

	2
	
	
	
	

	…
	
	
	
	

	合计
	


（五）管理费支付情况
报告期内，基金向基金管理人支付的管理费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image: ]
	支付时间
	对应管理期间
	支付金额

	
	
	起算日期
	终止日期
	

	1
	
	
	
	

	2
	
	
	
	

	…
	
	
	
	

	合计
	


 
（六）收益分配情况
报告期内，基金向投资人分配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交易时间

	出资人名称
	本次分配金额
	累计分配金额

	1
	
	
	
	

	2
	
	
	
	

	...
	
	
	
	

	合计
	
	


（七）其他费用支出
报告期内，基金其他费用支出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交易时间
	支出用途说明
	收款人名称
	支出金额

	1
	
	
	
	

	2
	
	
	
	

	…
	
	
	
	

	合计
	
	


（八）其他费用收入
报告期内，基金其他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交易时间
	收入来源说明
	付款人名称
	收入金额

	1
	
	
	
	

	2
	
	
	
	

	…
	
	
	
	

	合计
	



（九）基金账目核对情况
根据基金管理人提供报告期内的基金银行日记账，我行经核对有/无误。
有误情况说明（如有）：××××××。
三、资金运用及托管职责履行情况的说明
我行在对基金的托管过程中，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合伙协议》《托管合同》的约定，安全保管托管资产，对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从资金清算和投资监督等方面，完整履行了托管人的各项义务，未发生损害基金利益的行为。
1．严格按照托管合同的要求对基金管理人的划款指令进行审核，对审核无误后的划款指令及时办理资金的划拨。报告期内，托管人无差错执行了基金管理人支付管理费、托管费等非投资类划款指令及投资类划款指令；非投资类项目的支付范围和使用额度均未超过托管合同约定范围。
2．按照托管合同的要求，妥善保管基金资产，保证托管资产与自有资产、其他托管资产等严格分开，维护托管资产的账户独立，与我行其他资产托管业务实行了严格的分账管理。严格复核从托管资产中列支的各项费用和托管资产的应得利益，确保托管资产的完整，并指定专人保管基金移交的相关文件。
3．加强对基金管理人投资运作的监督审核工作。我行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合伙协议》《托管合同》的约定，对基金管理人的日常投资运作进行了监督。我行对发现的说明不清楚的事项或者有疑问的事项已与基金管理人充分沟通，并且根据《托管合同》的约定提出修正要求，提供补充材料或作出相应的书面说明，业务处理以及操作过程完全符合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和合同约定。
4．在每笔投资款划付前，基金管理人均能按要求提供划款指令及相关附件等。我行亦对因履行托管人职责而生成或收悉的记录托管资产业务活动的原始凭证、记账凭证、托管资产账册、交易记录等有妥善的保管。
5.报告期内未发现基金管理人有违反托管合同等规定进行资产运作的行为。
四、其他重大事项说明
异常交易、基金管理人违规行为等（如有）。
五、真实性承诺
本报告为基金报告期内基金运作及托管人履职情况，本报告所载信息均为合法、真实、准确、完整、有效，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遗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分行 
年   月    日
 
 
（本报告一式×份。其中，基金出资人、管理人各1份，基金存档1份、托管人存档×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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